
                                     通建函〔2025〕36号
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县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案第65号协办意见的函

通海县消防救援大队：

蒲敏委员提出的《关于加强通海县历史文化名城消防安全工作的建议》已交由贵局主办，我局协办。经研究，现提出以下协办意见：

提案所述结合历史文化名城布局，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等两条建议，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结合自身职能职责，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一是在《玉溪市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立法工作中，将消防安全作为重要条款纳入立法。二是在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保护规划中将消防站点、设施建设、宣传教育等作为重要章节。三是将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项目谋划的重要内容，并结合雨污分流项目新增高家巷、阚家巷等历史街巷10余个消防栓。四是不断巩固物防基础，全面配齐全县111处历史建筑的灭火器，在古城内消防通道不畅通的历史街巷30个消防栓旁增设消防器材箱，配备了水枪、水带、扳手等消防器材，明确管理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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